






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度国家工业和信息化
领域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推荐工作的通知


各州(市)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按照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度
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推荐工作的通知》
(工信厅节函〔2023〕259号)(以下简称“通知”)要求，
现组织开展2023 年度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技
术装备推荐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 、请各州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本地区相关 单位进行申报，申报单位按《通知》要求分类填报节能降碳
技术和装备申报书(附件3、4、5),各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对申报材料审核后择优推荐，并于2023年10月13日前将
相应的推荐汇总表(附件2)和申报材料(附件3、4、5)
(纸质版一式两份)寄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(节约能源
处),将电子版材料上传“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”
(https://green.miit.gov.cn)。
二、 具体征集范围、推荐条件详见《工业和信息化部


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度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
降碳技术装备推荐工作的通知》(附件1)。
联系人：  节约能源处 蔡坤焱李红玲
电 话：0871—63512144 63513260
地  址：昆明市官渡区永安路37号(650011)
邮  箱 ：ynsjnb@126.com
附件： 1、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度
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推荐工作的通知》
2、2023年度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技术装
备推荐汇总表
3、 工业节能降碳技术申报书
4、 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技术申报书
5、 高效节能装备申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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